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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下文简称“项

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镇中心西侧。四至范围：东至现状居民小区，南

至府前街，西至双阳东一街，北至木马路。项目总用地面积 7.54hm
2，其中永

久占地面积为6.40hm
2，临时占地面积为1.14hm

2。项目永久占地面积为6.40hm
2，

其中建设用地 2.70hm
2（绿隔产业用地 2.40hm

2，公交首末站 0.30hm
2），同步实

施规划道路2.05hm
2，同步实施规划绿地1.65hm

2；项目总建筑面积92075.90m
2，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3371.43m
2，地下建筑面积 38704.47m

2。其中绿隔产业用地

建筑规模为 91560.94m
2，地上建筑面积为 52856.47m

2，地下建筑面积为

38704.47m
2；公交首末站建筑面积为 514.96m

2，全部为地上建筑面积。 

2017 年 11 月，项目取得《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乡村建设规

划条件》，2017（规）乡条字 0016 号； 

2018 年 10 月，项目取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

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核）【2018】

388 号； 

2021 年 10 月，项目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22 年 1 月，项目取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沿

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核准变更的批复》，京发改（核）【2022】

5 号； 

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12 月委托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担该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编制单位于 2022 年 8 月完成项目水影

响评价报批稿，并通过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批复文号为京水评审〔2022〕

132 号。 

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开工，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10 底月委托北京地勘

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工作。 

建设单位委托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开展项目主体监理工作。 



  前言 

  2 | 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依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完成了下凹式整

地、透水砖铺装、雨水调蓄池等工程措施；栽植灌木及种植草坪等植物措施；

施工过程中实施了防尘网苫盖、临时排水沟和临时沉沙池等临时措施。 

项目为应急抢险项目，绿隔产业用地（建设集体土地租赁住房，下文称“集

租房地块”）建成后作为顺义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集中隔离点，

对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其他根据防控工作需要“应

隔尽隔”人员按照防疫要求实施集中隔离观察措施。 

项目公交首末站地块目前尚未施工，为了更好的发挥集租房地块作为集中

隔离点的保障服务作用，尽快发挥项目正常隔离功能，根据《关于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

和《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工作的通知》(京水务郊〔2018〕53 号)，于 2022 年 11 月首先对项目集租

房地块开展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2022 年 11 月建设单位联合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组织施工、水土保持监测、

主体监理等单位开展并完成了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自查初验，检查了水土保

持设施的质量及运行情况、水土保持效果及管护责任落实情况等。工程实施过

程中，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影响评价报告，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监理工作、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基本完整；基本按照水影响评价报告落

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基本可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

施的设计、实施基本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

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在此基

础上，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编制完成《顺义

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集

体租赁住房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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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镇中心西侧。四至范围：东至现状居民小区，

南至府前街，西至双阳东一街，北至木马路。项目所在地理位置详见图 1-1。 

 

图1-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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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项目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总建筑面积 92075.90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3371.43m

2，地下建筑面

积 38704.47m
2。其中集租房地块建筑规模为 91560.94m

2，地上建筑面积为

52856.47m
2，地下建筑面积为 38704.47m

2；公交首末站建筑面积为 514.96m
2，

全部为地上建筑面积。项目总体技术指标表见表 1.1-1。 

表 1.1-1  项目总体技术指标表 

项目名称 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 所在流域 小东河 

建设单位 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顺义区 

总投资 32136 万元 建设性质 新建 

建设期 2021 年 11 月开工，2022 年 9 月底完工，总工期 11 个月 

设计单位 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 

项目总建筑面积 92075.90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3371.43m

2，地下建筑面积

38704.47m
2。其中绿隔产业用地建筑规模为 91560.94m

2，地上建筑面积为

52856.47m
2，地下建筑面积为 38704.47m

2；公交首末站建筑面积为 514.96m
2，

全部为地上建筑面积。 

本次验收范围为集租房地块，建筑规模为 91560.94m
2，地上建筑面积为

52856.47m
2，地下建筑面积为 38704.47m

2。 

1.1.3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为 32136 万元，资金来源为建设单位自筹解决。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项目总用地面积 7.54hm
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为 6.40hm

2，临时占地面积为

1.14hm
2。项目永久面积为 6.40hm

2，其中建设用地 2.70hm
2（包括绿隔产业用

地 2.40hm
2，公交首末站 0.30hm

2），同步实施规划道路 2.05hm
2，同步实施规划

绿地 1.65hm
2；总建筑面积 92075.90m

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3371.43m
2，地下

建筑面积 38704.47m
2。其中绿隔产业用地建筑规模为 91560.94m

2，地上建筑面

积为52856.47m
2，地下建筑面积为38704.47m

2；公交首末站建筑面积为514.96m
2，

全部为地上建筑面积。 

集租房地块建设 6 套成套型租赁住宅楼、一座地下车库以及配套道路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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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绿化工程等；公交首末站建设公交场站楼一座以及道路管线工程和绿化

工程等。 

本次验收范围为绿隔产业用地 2.40hm
2，即集租房地块。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项目综合考虑工程规模、施工方案及工期、造价等因素，按照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易于管理、安全可靠的原则，在满足水土保

持要求的条件下布置生产生活区、施工设备、供电供水等。 

集租房地块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开工，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完工，总工期

12 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主体监理及施工相关资料，项目挖填总量为 27.46 万

m
3，其中挖方总量为 18.73 万 m

3，填方总量为 8.73 万 m
3，无借方，弃方总量

为 10.00 万 m
3。余方 10.00 万 m

3 运往木林镇 M18 号建筑垃圾资源化临时处置

场进行综合利用。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7.54hm
2，其中永久用地

面积为 6.40hm
2，临时用地面积为 1.14hm

2。 

表 1.1-2  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 hm
2
 

序

号 
项目 

占地类型

（hm
2） 

占地性质（hm
2） 小计

（hm
2） 

裸地 永久 临时 

1 建筑物工程区 0.65  0.65    0.65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80  0.80    0.80  

3 绿化工程区 1.25  1.25    1.25  

4 同步实施整理用地 
同步实施整理道路 2.05  2.05    2.05  

同步实施整理绿地 1.65  1.65    1.65  

5 施工临建区 （1.62） （1.62）   （1.62） 

6 临时堆土区 1.14    1.14  1.14  

合计 7.54  6.40  1.14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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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应急抢险项目，集租房地块建成后作为顺义区集中隔离点，为了更

好的发挥集租房地块作为集中隔离点的保障服务，本次对集租房地块进行验收。 

经拆分，本次验收范围为2.40hm
2，包括建筑物工程区占地面积为0.62hm

2，

道路管线工程区占地面积为 0.67hm
2，绿化工程区占地面积为 1.11hm

2。详见表

1.1-3，本次验收范围见图 1-2。 

表 1.1-3  本次验收范围占地面积统计表 

序号 项目 
本次验收范

围（hm
2） 

待验收范围

（hm
2） 

批复占地

（hm
2） 

1 建筑物工程区 0.62  0.03  0.65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67  0.13  0.80  

3 绿化工程区 1.11  0.14  1.25  

4 
同步实施

整理用地 

同步实施整理道路   2.05  2.05  

同步实施整理绿地   1.65  1.65  

5 施工临建区   (1.62) (1.62) 

6 临时堆土区   1.14  1.14  

合计 2.40  5.14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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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本次验收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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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一、地形地貌 

顺义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郊，区中心距北京市区 30km，地处北纬 40°00′

至 40°18′，东经 116°28′至 116°58′。东邻平谷，北连怀柔、密云，西

接昌平、朝阳区，南接通州区、河北三河市。区境东西最大距离 45km，南北

最大距离 30km，总面积 1020km
2。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段，属潮白河冲

积扇下游，平原面积占 95.7%。地势北高南低，坡度为 0.6‰，北部山地最高点

海拔 637m，平原海拔 25~45m，平均海拔 35m。顺义区是北京市新市区，是“两

带一轴多中心”的主要构成区域。 

二、气象气候特征 

项目区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 11.5℃，极端

最高气温为 40.5℃，极端最低气温为-19.1℃。年平均日照时数 2750h，无霜期

为 195d，≥10℃积温 4200℃。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581mm 左右，75%集中在 6-9 

月份，最大冻土深度 80cm，多年平均风速 3.2m/s，主要风向为西北风、北风。 

三、水文水系 

顺义区横跨北京五大水系中的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三大水系，境内有

大小河流 15 条。其中属潮白河水系的干支流有怀河、牤牛河、小中河上段、

城北减河、小东河、箭杆河和顺三排水等；属北运河水系的干支流有温榆河、

方氏渠、龙道河、小中河中段、月牙河和十三支渠等；属蓟运河水系的支流有

金鸡河和无名河。 

四、植被土壤 

项目区地处冲击洪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类型为潮土，土壤质地为轻壤

土。项目区处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植被以人工植被为主。包括绿化乔木、

灌木和草坪草。乔木主要有杨树、松树、银杏、垂柳、国槐、榆树等，灌木及

草本有珍珠梅、木槿、连翘、大叶黄杨、金叶女贞、野牛草、灰藜、芦苇、狗

尾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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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水土流失现状遥感成果等资料，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

土壤侵蚀模数 200t/（km
2
·a），侵蚀强度为微度侵蚀，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200t/

（km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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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影响评价文件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7 年 11 月，项目取得《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乡村建设规

划条件》，2017（规）乡条字 0016 号； 

2018 年 10 月，项目取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

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核）【2018】

388 号。 

2.2 水影响评价文件 

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12 月委托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担该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编制单位于 2022 年 8 月完成项目水影

响评价报批稿，并通过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批复文号为京水评审〔2022〕

132 号。 

2.3 水影响评价文件变更 

对照《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第

三、第四条以及水影响评价报告及其批复，项目不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更，水

土保持措施变更情况见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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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工程水土保持变化情况对照表 

相关文件 
序

号  
内容  

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

告 本次验收

部分实际

量 

结论 

批复总量 

经拆分后

本次验收

范围量 

水利部生

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

持方案变

更管理规

定的通知

（办水保

【2016】

65 号） 

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增加 30%以上

的 

7.54hm
2
 2.40hm

2
 2.41hm

2
 

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增加

1%，不涉及重

大变更 

2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

量增加 30%以上的 

27.83 万

m
3
 

27.34 万

m
3
 

27.46 万

m
3
 

开挖填筑土石

方总量增加

4%，不涉及重

大变更 

3 

线型工程山区、丘

陵区部分横向位移

超过 300m 的长度，

累计达到该部分线

路长度的 20%以上

的 

\ \ \ \ 

4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

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 \ \ \ 

5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

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km 以上的 

\ \ \ \ 

6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 \ \ \ 

7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

少 30%以上的 
1.25hm

2
 1.11hm

2
 0.97hm

2
 

本次验收范围

内，植物措施

减少 12%，不

涉及重大变更 

8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

工程措施体系发生

变化，可能导致水

土保持功能显著降

低或丧失的 

防尘网苫

盖 

防尘网苫

盖 

防尘网苫

盖 

水土保持重要

单位工程措施

体系未发生变

化，未导致水

土保持功能显

著降低或丧

失，不涉及变

更。 

临时排水

沟 

临时排水

沟 

临时排水

沟 

自动洗车

机 

自动洗车

机 

自动洗车

机 

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 

透水砖铺 透水砖铺 透水砖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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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件 
序

号  
内容  

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

告 本次验收

部分实际

量 

结论 

批复总量 

经拆分后

本次验收

范围量 

装  装  装  

雨水调蓄

池 

雨水调蓄

池 

雨水调蓄

池 

节水灌溉 节水灌溉 节水灌溉 

下凹式绿

地 

下凹式绿

地 

下凹式绿

地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北京市

建设项目

水影响评

价文件编

制指南》

的通知

（京水务

法

[2016]120 

号） 

1 
下凹式绿地面积减

小 20%以上的 
0.47 万 m

2
 0.41万 m

2
 0.41万m

2
 

本次验收范围

内，下凹式绿

地实施量与批

复一致，不涉

及重大变更 

2 
透水铺装面积减小

20%以上的 
0.39 万 m

2
 0.35万 m

2
 0.35万m

2
 

本次验收范围

内，透水铺装

实施量与批复

一致，不涉及

重大变更 

3 
蓄水池容积减小

20%以上的 
325m

3
 325m

3
 330m

3
 

雨水调蓄池容

积增加，不涉

及重大变更 



  2.水影响评价文件和设计情况 

  13 | 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建设单位委托了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进行了项目主体设计，项目水

土保持设计涵盖在主体工程设计中，未单独进行工程的水土保持专项设计。 

主体设计因项目需作为集中隔离点，于本次验收范围内新增设计防疫措施。 

2.5 批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影响评

价报告书》及《北京市水务局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

租赁住房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意见》（京水评审〔2022〕132 号），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54hm
2。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2.5-1。 

表 2.5-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 hm
2
 

序

号 
项目 

占地类型

（hm
2） 

占地性质（hm
2） 

防治责

任范围

（hm
2） 裸地 永久 临时 

1 建筑物工程区 0.65  0.65    0.65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80  0.80    0.80  

3 绿化工程区 1.25  1.25    1.25  

4 同步实施整理用地 
同步实施整理道路 2.05  2.05    2.05  

同步实施整理绿地 1.65  1.65    1.65  

5 施工临建区 （1.62） （1.62）   （1.62） 

6 临时堆土区 1.14    1.14  1.14  

合计 7.54  6.40  1.14  7.54  

因公交场站地块尚未施工，为了更好的发挥集租房地块作为集中隔离点的

保障服务作用，首先对集租房地进行验收。因此对批复的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

围进行拆分，经拆分后本次验收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为 2.40hm
2。详见表 2.5-2。 

表 2.5-2  本次验收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 hm
2
 

序号 项目 本次验收范围（hm
2） 防治责任范围（hm

2） 

1 建筑物工程区 0.62  

2.40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67  

3 绿化工程区 1.11  

合计 2.40  

2.6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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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

标准。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的防治目标为：至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5%，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渣土防护率达到 97%，不涉及表土保护率，林

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7%，林草覆盖率达 26%。 

表 2.6-1  建设生产类项目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防治目标 

一级标准值 

设计水平年目标值修正 

采用目标值 

施工期 
设计水平

年 
施工期 

设计水

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 
- 95 目标值不变 -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9 
项目所在区属轻度侵蚀区域，

目标值≥1.0 
- 1 

渣土防护率（%） 95 97 目标值不变 95 97 

表土保护率（%） 95 95 根据实际调查，不涉及该指标 95 - 

林草植被恢复率

（%） 
- 97 目标值不变 - 97 

林草覆盖率（%） - 25 提升 1 个百分点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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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批复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根据水土流失预测结果和防治责任范围，结合水土

流失防治分区及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评价，确定了不同的防

治区采用不同的防治措施及布局，为项目设计了较为完善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体系和总体布局。 

项目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详见图 2.7-1。 

水
土
保
持
体
系
框
图

建筑物工程区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

道路管线工程区

工程措施 透水砖铺装

临时措施

临时沉沙池、防尘网苫盖、
临时洗车池、洒水降尘、临

时排水沟

绿化工程区

植物措施 绿化美化

施工临建区（同步实

施整理用地）

临时措施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防尘网苫盖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

注：红色字体为主体已有         黑色字体为方案新增

临时堆土区

工程措施 下凹式整地、雨水调蓄池

临时措施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防尘网苫盖、临时排水沟

图 2.7-1  水影响评价报告中防治措施总体布局体系 

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中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如下： 

一、临时措施 

1、建筑物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6500m
2。 

2、道路管线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8054m
2，临时洗车机 1 座、临时沉沙池

1 座、临时排水沟 400m、洒水降尘 180 台时。 

3、绿化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12480m
2。 

4、施工临建区：防尘网苫盖 3500m
2、临时排水沟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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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临时堆土区：防尘网苫盖 14835m
2。 

二、工程措施 

1、道路管线工程区：透水铺装 0.39hm
2。 

2、绿化工程区：下凹式整地 0.47hm
2、雨水调蓄池 325m

3、节水灌溉 1.25hm
2。 

3、施工临建区：土地整治 1.62hm
2。 

4、临时堆土区：土地整治 1.14hm
2。 

三、植物措施 

1、绿化工程区：景观绿化 1.25hm
2。 

对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中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拆分，经拆分后，本

次验收范围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如下： 

一、临时措施 

1、建筑物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6200m
2。 

2、道路管线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6700m
2，临时洗车机 1 座、临时沉沙池

1 座、临时排水沟 400m、洒水降尘 180 台时。 

3、绿化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11114m
2。 

二、工程措施 

1、道路管线工程区：透水铺装 0.35hm
2。 

2、绿化工程区：下凹式整地 0.41hm
2、雨水调蓄池 325m

3、节水灌溉 1.11hm
2。 

三、植物措施 

1、绿化工程区：景观绿化 1.11hm
2。 

批复的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及拆分后本次验收范围内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

见表 2.7-1。 

表 2.7-1  本次验收范围水土保持措施划分表 

分区措施 单位 批复总量 本次验收量 

临时措施 

建筑物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6500 6200 

道路管线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8054 6700 

临时洗车机 座 1 1 

临时沉沙池 座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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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措施 单位 批复总量 本次验收量 

临时排水沟 m 400 400 

洒水降尘 台时 180 180 

绿化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12480 11114 

施工临建区       

防尘网苫盖 m
2
 3500   

临时排水沟 m 200   

临时堆土区       

防尘网苫盖 m
2
 14835   

工程措施 

道路管线工程区       

透水铺装 hm
2
 0.39 0.35 

绿化工程区       

下凹式整地 hm
2
 0.47 0.41 

雨水调蓄池 m
3
 325 325 

节水灌溉 hm
2
 1.25 1.11 

施工临建区       

土地整治 hm
2
 1.62   

临时堆土区       

土地整治 hm
2
 1.14   

植物措施 

绿化工程区       

景观绿化 hm
2
 1.25 1.11 

2.8 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情况 

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313.85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 132.87 万元，

植物措施投资 65.75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57.21 万元，独立费用 38.12 万元，基

本预备费为 17.64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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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影响评价文件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影响评

价报告书》及《北京市水务局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

租赁住房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意见》（京水评审〔2022〕132 号），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54hm
2。批复防治责任范围见表 3.1-1。 

表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序

号 
项目 

占地类型

（hm
2） 

占地性质（hm
2） 

防治责

任范围

（hm
2） 裸地 永久 临时 

1 建筑物工程区 0.65  0.65    0.65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80  0.80    0.80  

3 绿化工程区 1.25  1.25    1.25  

4 同步实施整理用地 
同步实施整理道路 2.05  2.05    2.05  

同步实施整理绿地 1.65  1.65    1.65  

5 施工临建区 （1.62） （1.62）   （1.62） 

6 临时堆土区 1.14    1.14  1.14  

合计 7.54  6.40  1.14  7.54  

经拆分后，本次验收范围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2.40hm
2，详见表 3.1-2。 

表 3.1-2  拆分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序号 项目 本次验收范围（hm
2） 防治责任范围（hm

2） 

1 建筑物工程区 0.62  

2.40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67  

3 绿化工程区 1.11  

合计 2.40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项目施工图、工程施工征占地数据收集分析，本次验

收范围集租房地块实际占地面积为 2.41hm
2，详见表 3.1-3。 

表 3.1-3  本次验收实际占地范围 

序号 项目 本次验收范围（hm
2） 防治责任范围（hm

2） 

1 建筑物工程区 0.64 

2.41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67 

3 绿化工程区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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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本次验收范围（hm
2） 防治责任范围（hm

2） 

4 防疫设施区 0.13 

合计 2.41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因作为集中隔离点而新增建设了卫生通过区临时用房，

因此本次验收新增防疫设施区，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0.01hm
2，防治责任范围对

比分析表详见表 3.1-4。 

表 3.1-4  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分析表 

序号 项目 
拆分后批复防治责

任范围（hm
2） 

本次验收实际防治

责任范围（hm
2） 

增减情况（+/-） 

1 建筑物工程区 0.62  0.64 +0.02  

2 道路管线工程区 0.67  0.67 0.00  

3 绿化工程区 1.11  0.97 -0.14  

4 防疫设施区   0.13 +0.13  

合计 2.40  2.41 +0.01  

由表 3.1-4 对比分析可知： 

1、建筑物工程区：面积比拆分后批复的面积增加 0.02hm
2，通过项目施工

图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阶段总平图进行对比分析，项目建筑物工程区总体布局

一致，面积变化原因为项目施工图阶段对建筑物散水面积较水影响评价阶段略

有调整。 

2、道路管线工程区面积一致无变化。 

3、绿化工程区：面积减少 0.14hm
2，变化原因为项目作为集中隔离点，新

增防疫设施区中 0.12hm
2 占用绿化工程区，且建筑物工程区面积增加 0.02hm

2，

因此绿化工程区面积减少 0.14hm
2。 

4、防疫设施区：项目作为集中隔离点新增建设了卫生通过区临时用房，新

增 0.13hm
2 防疫设施区，其中 0.12hm

2 位于批复的绿化工程区内，0.01hm
2 位于

集租房地块红线外西侧同步实施整理用地范围内。 

5、防治责任范围：本次验收实际防治责任范围比经拆分后批复防治责任范

围增加 0.01hm
2，增加区域为防疫设施区，在 1#集租房楼西侧设置 1#卫生通过

区临时用房，占地面积 0.01hm
2，占地范围属于批复水影响评价中同步实施整

理绿地。因 1#集租房楼距离地块建设用地西侧红线较近，剩余空间不足建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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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通过区临时用房，因此占用同步实施整理用地 0.01hm
2 建成 1#卫生通过区。 

3.2 弃渣场设置 

项目未设置单独的弃渣场。项目挖方总量 18.73 万 m
3，其中余方 10.00 万

m
3 运往木林镇 M18 号建筑垃圾资源化临时处置场进行综合利用。8.30 万 m

3 堆

放在项目临时堆土区。 

3.3 取土场设置 

项目无取土（石、料）场。项目未产生借方。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通过现场调查，项目各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基本按照水影响评价

报告中措施设计情况实施。 

本次验收范围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由建筑物工程、道路管线工程区、

绿化工程及防疫设施区组成。根据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对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区域采取系统、全面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形成完

整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通过现场核查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运行情况表明，项目已实施的水土

保持措施及其布局合理，满足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确定的防治措施体系总

体要求，符合项目建设实际，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显著。 

水土流失防治体系表见表 3.4-1。 

表 3.4-1  项目实施的防治措施总体布局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实施措施 

建筑物工程区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 

道路管线工程区 

工程措施 透水铺装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临时洗车机、临时沉沙池、临时排水沟、

洒水降尘 

绿化工程区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工程措施 普通绿化整地、下凹式整地、雨水调蓄池、节水灌溉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 

注：防疫设施区为项目作为集中隔离点的卫生通过区临时用房，基本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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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程区范围内，无工程与植物措施，临时措施计入至绿化工程区内，不再

重复计列。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本次验收范围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了主体工程的管

理体系，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基本与主体工程建设同步进行，按照批复的水影响

评价报告和工程设计的技术要求组织施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参建各方均能

严格遵守施工规范，按照设计施工工艺施工，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有效控

制施工活动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同时

属于主体工程的单位工程（或单项、单元工程），基本上按照主体工程施工进度

计划完成；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的水土保持措施按照主体工程施工进度实施，已

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基本能够防止项目区扰动地表的水土流失。 

通过对竣工报告、工程合同、签署协议、主体监理等资料的查阅和对工程

情况的现场调查，对各防治分区所进行的防治措施进行了统计，并对各工程量

的变化进行了相关分析。 

一、工程措施实际实施情况： 

1、道路管线工程区：透水铺装 3531m
2，其中透水砖铺装 920m

2，透水混

凝土铺装 2611m
2。 

2、绿化工程区：下凹式整地 4054m
2，普通绿化整地 5673m

2，雨水调蓄池

330m
3，节水灌溉 9727m

2。 

表 3.5-1  实际实施工程措施工程量一览表 

分区 措施 单位 实际量 

道路管线工程区 

透水铺装 hm
2
 0.35  

其中 
透水砖铺装 m

2
 920  

透水混凝土铺装 m
2
 2611  

绿化工程区 

下凹式整地 hm
2
 0.41  

普通绿化整地 hm
2
 0.56  

雨水调蓄池 m
3
 330 

节水灌溉 hm
2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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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砖铺装 

  

透水混凝土 

  

下凹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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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 

图 3-1  工程措施实施效果 

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变化情况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以及与经拆分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工程

量的对比情况见表 3.5-2。 

表 3.5-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变化表 

分区 措施 
单

位 

拆分后批复

量 
实际量 

增减情况

（+/-） 

道路管线工程

区 

透水铺装 hm
2
 0.35  0.35  0.00  

其

中 

透水砖铺装 m
2
   920  920  

透水混凝土铺装 m
2
   2611  2611  

绿化工程区 

下凹式整地 hm
2
 0.41  0.41  0.00  

普通绿化整地 hm
2
 0.70  0.56  -0.14  

雨水调蓄池 m
3
 325 330 5 

节水灌溉 hm
2
 1.11  0.97  -0.14  

三、水土保持工程量变化原因分析 

经查阅相关资料及现场勘查，工程实施的工程措施工程量与批复的水影响

评价报告书中相比有所变化。其中透水铺装及下凹式整地与拆分后批复的水影

响评价中工程量一致，雨水调蓄增加 5m
3，普通绿化整地及节水灌溉面积减少

0.14hm
2。变化原因为项目作为集中隔离点，于绿化工程区内新建防疫临时用房，

因此普通绿化整地面积及节水灌溉面积减少。 

四、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进度评价 

通过查阅相关工程资料，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进度基本与主体工程

建设进度同步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主体工程建设期内，分阶段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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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9 月间实施完成，进度满足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要求。 

3.5-3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施工进度表 

序号 措施名称 实施时间 

1 下凹式整地 2022 年 8 月~2022 年 9 月 

2 普通绿化整地 2022 年 8 月~2022 年 9 月 

3 雨水调蓄池 2022 年 7 月 

4 节水灌溉 2022 年 7 月~2022 年 8 月 

5 透水砖铺装 2022 年 9 月 

6 透水混凝土铺装 2022 年 8 月~202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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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本次验收范围内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一、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为： 

1、绿化工程防治区 

根据监测资料以及主体监理资料、施工单位资料，绿化工程防治区实施的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为 9727m
2。 

表 3.5-4  实际实施植物措施种类及数量一览表 

种类 单位 数量 

云杉 株 13 

元宝枫 A 株 3 

元宝枫 B 株 5 

国槐 A 株 13 

国槐 B 株 26 

国槐 C 株 25 

白蜡 A 株 3 

白蜡 B 株 1 

法桐 株 12 

樱花 A 株 15 

樱花 B 株 26 

竹子 株 1200 

山桃 A 株 10 

山桃 B 株 14 

山杏 A 株 14 

山杏 B 株 13 

红叶李 A 株 19 

红叶李 B 株 5 

碧桃 A 株 9 

碧桃 B 株 7 

木槿 株 28 

小叶黄杨 m
2
 808 

小叶黄杨（龟背式修剪） m
2
 554.7 

紫叶李 株 1 

冷季型草 m
2
 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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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植物措施实施效果 

二、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变化情况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实施工程量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植物措施

工程量对比情况见表 3.5-5。 

表 3.5-5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变化量 

分区 措施 单位 拆分后批复量 实际实施量 增减情况（+/-） 

绿化工程区 景观绿化 hm
2
 1.11 0.97 -0.14 

三、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变化原因分析 

经查阅相关资料及现场勘查，项目实施的植物措施工程量与经拆分后批复

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相比植物措施工程量减少 0.14hm
2。主要原因为项目作

为集中隔离点，新增防疫设施区中 0.12hm
2 位于绿化工程区，且建筑物工程区

面积比经拆分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书增加 0.02hm
2，因此绿化工程区实施

的植物措施面积减少 0.14hm
2。 

四、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进度评价 

通过查阅相关工程资料，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进度基本与主体工程

建设进度同步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主体工程建设期内，于 2022 年 7-9 月

实施完成，进度满足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要求。 

3.5.3 本次验收范围内水土保持临时设施完成情况 

一、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为： 

1、建筑物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6367m
2。 

2、道路管线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6700m
2、临时洗车机 1 座、临时沉沙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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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座、临时排水沟 400m、洒水降尘 240 台时。 

3、绿化工程区：防尘网苫盖 9727m
2。 

4、防疫设施区：防尘网苫盖 1322m
2。 

实际实施临时工程量见表 3.5-6，施工现场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照片见图 3-3。 

表 3.5-6  实际实施临时措施工程量一览表 

分区 措施 单位 实际量 

建筑物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6367 

道路管线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6700 

临时洗车机 座 1 

临时沉沙池 座 1 

临时排水沟 m 400 

洒水降尘 台时 240 

绿化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9727 

防疫设施区 防尘网苫盖 m
2
 1322 

 

  

  

防尘网苫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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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水降尘 临时洗车机及沉沙池 

图 3-3  施工现场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照片 

二、临时措施的变化情况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实施工程量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临时措施

工程量对比情况见表 3.5-7。 

表 3.5-7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变化量 

分区 措施 单位 拆分后批复量 实际量 增减情况（+/-） 

建筑物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6200 6367 +167 

道路管线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6700 6700 0 

临时洗车机 座 1 1 0 

临时沉沙池 座 1 1 0 

临时排水沟 m 400 400 0 

洒水降尘 台时 180 240 +60 

绿化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11114 9727 -1387 

防疫设施区 防尘网苫盖 m
2
   1322 +1322 

三、临时措施量变化原因分析 

经查阅相关资料及现场勘查，项目实施的临时措施工程量与批复的水影响

评价报告书中相比基本一致。 

四、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进度评价 

通过查阅相关工程资料，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施实施进度基本与主体工程建

设进度同步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主体工程建设期内，分阶段于 2022 年 9

月前实施完成，进度满足主体工程和水土保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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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投资 

一、批复总投资 

根据批复的《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

影响评价报告书》，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313.85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投资 132.87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65.75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57.21 万元，独

立费用 38.12 万元，基本预备费为 17.64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26 万元。详

见表 3.6-1。 

表 3.6-1  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批复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32.87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65.75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57.21 

一至三部分合计 255.83 

独立费用 38.12 

1 建设管理费 5.12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18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1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5 

一至四部分合计 293.95 

基本预备费 17.64 

水土保持补偿费 2.26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313.85 

二、经拆分后水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投资 

项目为应急抢险项目，集租房地块建成后作为顺义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集中隔离点，为了更好的发挥集租房地块作为集中隔离点的保障

服务作用，尽快行使项目的隔离功能，对集租房地块先期验收，因此对批复水

影响评价报告中的水土保持投资情况进行拆分，详见表 3.6-2。 

表 3.6-2  拆分后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批复总投资（万元） 本次验收设计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32.87 120.59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65.75 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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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批复总投资（万元） 本次验收设计投资（万元）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57.21 33.23  

一至三部分合计 255.83 211.28  

独立费用 38.12 37.23  

1 建设管理费 5.12 4.23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 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18 18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10 1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5 5 

一至四部分合计 293.95 248.51  

基本预备费 17.64 15.88  

水土保持补偿费 2.26 2.26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313.85 266.65  

3.6.2 本次验收范围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完成情况 

一、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投资完成情况 

工程施工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包括透水砖铺装、透水混凝

土铺装、雨水调蓄池、下凹式绿地等。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 580.38

万元。详见表 3.6-3。 

表 3.6-3  工程措施投资一览表 

分区 措施 
单

位 

措施量 投资情况（万元） 

拆分后

批复量 
实际量 

拆分后批

复投资 
实际投资 

增减情况

（+/-） 

道路管

线工程

区 

透水铺装 hm
2
 0.35  0.35  60.01 143.62  +83.61  

透水砖铺装 m
2
   920  60.01 30.50  -29.51 

透水混凝土铺

装 
m

2
   2611    113.12  +113.12  

绿化工

程区 

下凹式整地 hm
2
 0.41  0.41  0.27 4.72  +4.45  

普通绿化整地 hm
2
 0.70  0.56    6.44  +6.44  

雨水调蓄池 m
3
 325 330 32.5 15.70  -16.80  

节水灌溉 hm
2
 1.11  0.97  27.81 29.22  +1.41  

合计     120.59 199.70  +79.11  

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为 199.70 万元，比批复的水影响评价

报告设计工程投资 120.59 万元，增加 79.11 万元。 

工程措施投资增加主要原因为透水混凝土的投资增加较多，雨水调蓄池虽

然调蓄容积有所增加，但是因材质结构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不同，因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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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蓄池的投资有所降低。工程措施总投资量增加。 

3.6.3 本次验收范围内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投资完成情况 

一、植物措施实际投资完成情况 

项目施工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为景观绿化。实际完成水土保持

植物措施投资 143.45 万元。详见表 3.6-4。 

表 3.6-4  植物措施投资一览表 

分区 措施 单位 

措施量 投资情况（万元） 

拆分后

批复量 
实际量 

拆分后批

复投资 

实际投

资 

增减情

况（+/-） 

绿化工程区 景观绿化 hm
2
 1.11 0.97 57.46 143.45 +85.99 

二、植物措施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投资 143.45 万元，比拆分后批复的水影响

评价报告设计植物措施投资 57.46 万元，增加 85.99 万元。详见表 3.6-5。 

植物措施投资增加主要原因为：虽然植物措施实施面积减少，但是因后期

进行景观提升，实施的苗木树种的种类及单价均比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中提

高，因此植物措施的投资增加。 

3.6.4 本次验收范围内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投资完成情况 

一、临时措施实际投资完成情况 

临时措施主要包括防尘网苫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临时洗车机等。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投资 30.73 万元。详见表 3.6-5。 

表 3.6-5  临时措施投资一览表 

分区 措施 单位 

措施量 投资情况（万元） 

拆分后

批复量 
实际量 

拆分后批

复投资 

实际投

资 

增减情

况（+/-） 

建筑物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6200 6367 6.79  7.00  0.21  

道路管线工程

区 

防尘网苫盖 m
2
 6700 6700 7.35  7.37  0.02  

临时洗车机 座 1 1 0.40  0.40  0.00  

临时沉沙池 座 1 1 0.20  0.20  0.00  

临时排水沟 m 400 400 0.01  0.01  0.00  

洒水降尘 台时 180 240 2.70  3.60  0.90  

绿化工程区 防尘网苫盖 m
2
 11114 9727 12.22  10.70  -1.52  

防疫设施区 防尘网苫盖 m
2
   1322   1.4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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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措施 单位 

措施量 投资情况（万元） 

拆分后

批复量 
实际量 

拆分后批

复投资 

实际投

资 

增减情

况（+/-） 

其他临时工程费       3.56    -3.56  

合计     33.23  30.73  -2.50  

二、临时措施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投资 30.73 万元，比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

告设计临时措施投资 33.23 万元，减少 2.50 万元。 

临时措施投资减少主要原因为实施的临时措施数量及单价与批复水影响评

价报告中基本一致，临时措施减少的为水影响评价报告中其他临时工程费。 

3.6.5 本次验收范围内完成投资与批复对比分析 

一、完成投资情况 

项目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406.88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99.70 万元，植

物措施投资 143.452 万元，临时措施 30.73 万元，独立费用 33.00 万元，基本预

备费 0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 万元。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较水影响评价报告

报告中的水土保持总投资增加了 104.23 万元，详见表 3.6-6。 

表 3.6-6  完成投资与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水土保持投资对照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批复估算（万元） 完成投资万元 增减情况（+/-） 

一 工程措施 120.59  199.70  +79.11  

二 植物措施 57.46  143.45  +85.99  

三 临时措施 33.23  30.73  -2.50  

四 独立费用 37.23  33.00  -4.23  

1 建设管理费 4.23  0.00  -4.23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0.00  0.00  0.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18.00  18.00  0.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10.00  10.00  0.0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5.00  5.00  0.00  

五 基本预备费 15.88  0.00  -15.88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2.26  0.00 -2.23 

七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266.65  406.88 +104.23 

二、水土保持投资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变化情况分析 

1、完成工程措施 199.70 万元，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估算投资 120.59 万

元，比批复水影响评价报告估算投资增加 79.11 万元。工程措施投资增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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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为透水混凝土的投资增加较多，雨水调蓄池虽然调蓄容积有所增加，但是

因材质结构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不同，因此雨水调蓄池的投资有所降低。

工程措施总投资量增加。 

2、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投资 143.45 万元，比拆分后批复的水影响评价

报告估算植物措施投资 57.46 万元，增加 85.99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增加主要原

因为：虽然植物措施实施面积减少，但是因后期进行景观提升，实施的苗木树

种的种类及单价均比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中提高，因此植物措施的投资增加。 

3、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投资 30.73 万元，比批复的水影响评价

报告估算临时措施投资 33.23 万元，减少 2.50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减少主要原

因为实施的临时措施数量及单价与批复水影响评价报告中基本一致，临时措施

减少的为水影响评价报告中其他临时工程费。 

4、完成独立费 33.00 万元，比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估算独立费用 37.23

万元减少 4.23 万元，减少为建设管理费。 

5、预备费实际不予计列，预备费为 0 万元。 

6、水土保持补偿费：项目为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属于免缴项目，建设

单位已于 2022 年 10 月 09 日于税务系统中办理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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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工程管理体系及管理制度 

4.1.1.1 管理组织机构 

建设单位：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建设管理过程中，

始终围绕“质量第一”这一宗旨，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程规范，严格执行项目

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同时根据形势发展和工

程建设需要，将工程质量、工作进度、工程投资管理渗透到工程建设全过程，

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项目建设过程中实行以项目质量业主负责、监理单位控制、设计和施工单

位保证和政府部门监督，技术权威单位咨询，相互检查，相互协调补充的质量

管理体制。为具体协调、统一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建设单位组织设计、质监、

监理、施工等参建各方的主要单位共同组成项目建设质量管理处和工程建设技

术管理处，参与日常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对各单位质量工作进行协调、督促和

检查，组织参加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工程材料及中间产品的检验与验收。 

4.1.1.2 管理制度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中，落实了项目法

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建立了一整套适合项目的

管理体系和实施细则，依据制度建设、管理工程。 

项目从设计、监理、施工、材料生产厂家均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委托有

资质的公司分别对项目设计、监理、施工等进行了全方位招标，确定了项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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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承包商、监理承包商、物资供应商和施工承包商。 

项目通过招投标选定监理单位，积极推行“大监理小业主”制度，由中标监

理公司全程对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进行有效地控制。 

建设单位制订了《合同管理办法》，分别与中标设计单位、建设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签订了合同。通过严格合同管理，基本做到了尽可能减少工程建设对

环境的影响，承包商基本遵守了降低环境影响的基本要求，减少了水土流失的

发生。 

4.1.2 建设单位的工程管理及制度建设 

为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确保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施工进度以及施

工期间的环境保护，做到管理规范化、施工有序化、环境正常化。做到职责明

晰、行为规范、纪律严明。同时，配合工程监理部门，对整个工程施工中的质

量、安全、进度、技术设施、环境保护以及合同支付、核查、备案等进行协调

与管理。 

督促施工单位开展质量教育，增强全员质量意识，要求监理单位及施工单

位严格按照质量控制和保障体系、设计文件及规程规范，指导施工，在施工过

程中严把“图纸、测量、材料质量及试验”关，过程控制实行工程质量一票否决

权，使工程质量管理工作达到系统化、规范化的目标要求；监理工程师对现场

施工质量进行旁站、跟踪与抽查，是现场工程质量执行机构；施工单位成立了

质量安环质保部，在过程控制中实行“三检制”，以确保工程质量。 

4.1.3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同步，施工单位根据相关要求

制定了符合工程实际的水土保持实施办法，落实了水土保持专职人员责任，制

定了日常环境监控制度。同时，将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纳入到工程质量控制体系

中。 

4.1.4 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体系 

监理项目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即在总监理工程师领导下，监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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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负责单位工程的监理工作。按照监理的有关要求，在工程监理过程中实行

“三控制”（即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两管理”（即合同和信息管理）、“一协

调”（协调工程建设有关方面的关系）的原则进行管理，通过“事先预控、事中

检查跟踪和事后严格验评把关”这三个阶段的有机结合，监理过程中制定了一系

列的制度，在有关制度作为依据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在技术、经济、合同

和组织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工程进行有效控制，来保证监理目标的全面

实现。 

在施工过程中，监理工程师始终把质量控制作为监理工作的重点，坚持“预

控在先，严格工程控制，做好事后控制”的原则，对工程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监

理。 

4.1.5 监测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2021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担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为减少生产建设项目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更好

地实时监控水影响评价报告所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情况，对水土保持工

程防治效果进行科学准确的分析与评价，监测单位组织经验丰富的人员成立监

测小组，据业主的授权合同规定对项目进行水土流失监测，配合主体工程的施

工进度，结合水土保持工程的特点，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项防治目标实行监

测。监测结果经监测项目负责人校对检查无误后上报。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进度情况，监测小组严格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

规范要求，对施工场地进行监测。监测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1、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服务合同中，明确了工程建

设各方面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明确施工过程中监测目的、依据及原则。  

3、明确施工过程中监测布局与工作流程。包括监测内容、监测范围与分区、

监测点空间布局及监测工作流程与阶段划分。  

4、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定监测计划，编写水土保持实施方案，确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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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主要监测指标及采集方法，注重对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的监测。 

5、每次监测结束后，对监测结果和原始调查资料数据进行统计对比分析，

编写监测分析报告，及时报送业主与当地水土保持主管部门。发现异常情况，

立即通知业主与当地水土保持主管部门，进行水土保持补救措施。年末，进行

一次资料整理及归档，编制年度监测报告，内容包括监测时间、地点、监测项

目和方法、监测成果、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水土流失防治的建议等，并报送业

主、工程建设单位、当地水土保持主管部门和上级水土保持监测管理机构备案。

全部监测工作结束后，根据各阶段的监测情况，整理监测数据，分析监测结果，

编制提交《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集体租赁住房地块）》。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本次验收范围内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1 项目划分及结果 

参加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的单位有：建设单位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工程主体监理单位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施工

单位为北京住总第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该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包括降水蓄渗工程、土地整治工程、临时

防护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 4 类单位工程、10 类分部工程、24 个单元工程。根据

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评定要求，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质量监督单位对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初步验收。经施工单

位自评，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认定，单元工程全部合格。 

表 4.2-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表 

单位

工程 

序

号 
分部工程 

单

位 

工程

量 

单元工

程（个） 
划分标准 

土地

整治

工程 

1 下凹式整地 m
2
 4054 1 

每 1hm
2 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

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

单元工程 2000m
3，不足 2000m

3 的可

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普通绿化整地 m

2
 567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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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工程 

序

号 
分部工程 

单

位 

工程

量 

单元工

程（个） 
划分标准 

降水

蓄渗

工程 

3 透水砖铺装 m
2
 920 1 

透水砖、透水混凝土每个单元工程

2000m
2，不足 2000m

2 的可单独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4 透水混凝土 m
2
 2611 2 

5 雨水调蓄池 m
3
 330 3 以每个蓄水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

防护

工程 

6 防尘网苫盖 m
2
 24116 3 

按面积划分，每 0.05hm
2～1hm

2 为一

个单元工程，不足 0.05hm
2的可单独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m
2 的可

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7 临时排水沟 m 400 1 
按长度划分，每 500m 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 

8 临时洗车机 座 1 1 

每座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9 临时沉沙池 座 1 1 

植被

建设

工程 

10 景观绿化 m
2
 9727 10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hm
2～1hm

2，

大于 1hm
2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

工程 

合计   24   

4.2.1.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1、核查内容 

根据工程建设特点，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

（GB/T22490-2008）和《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

保[2018]133 号），对调查对象进行了项目划分，明确了抽查比例，重点检查以

下内容： 

（1）核查已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规格尺寸和分部工程施工用料。 

（2）现场核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是否存在缺陷，是否存在因施工不规范、

人为破坏等因素造成破损、变形、裂缝、滑塌等现象，并进一步确定补救措施。 

（3）现场核查水土保持设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确定施工技术要点的落实

和建设单位的管护情况。 

（4）重点抽查室外道路及活动场及绿化工程区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运

行情况及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是否存在明显的水土流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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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合监理工程质量评定和现场核查情况，综合评价水土保持设施是否

达到设计要求和防治效果，并对工程质量等级进行评定。 

2、核查方法 

本次核查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普查、重点详查的原则，将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项目划分，并对核查比例予以明确。 

3、核查结果 

现场共抽查了降水蓄渗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 3 类单位工程、

6 个分部工程、17 个单元工程。抽查比例 94%，合格率 100%。 

表 4.2-2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现场抽查情况表 

单位工程 序号 分部工程 
单元工

程（个） 

抽查数

（个） 
抽查率 

合格数

（个） 
合格率 

土地整治

工程 

1 下凹式整地 1 1 100% 1 100% 

2 普通绿化整地 1 1 100% 1 100% 

降水蓄渗

工程 

3 透水砖铺装 1 1 100% 1 100% 

4 透水混凝土 2 2 100% 2 100% 

5 雨水调蓄池 3 3 100% 3 100% 

植被建设

工程 
6 景观绿化 10 9 90% 9 100% 

合计 18 17 94% 1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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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总体质量评价 

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工程施工之中，建立了项目法人负责、

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职能部门监督的质量管理体系，对整个项

目实行了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的质量管理体系。

监理单位做到了全过程监理，对进入工程实体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成品进行

了抽样检查、试验，对不合格材料严禁投入使用，证了工程质量。 

经过查看内业资料和现场抽查，对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进行评价。 

1、道路管线区 

该区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透水砖铺装、透水混凝土。透水砖铺装及

透水混凝土砌筑牢固，结构完整，排水畅通，工程总体质量较好。 

2、绿化工程区 

绿化工程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下凹式整地及雨水调蓄池。该区内绿

化植被生长较好，苗木、草皮管护较好，工程总体质量较好。雨水调蓄池砌筑

牢固，结构完整，排水畅通，工程总体质量较好；该区内绿化植被恢复较好，

工程总体质量较好。 

根据抽样试验资料结合现场质量检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档案管理

规范，竣工资料齐全，工程措施结构尺寸规则，外表美观，符合设计要求；施

工工艺和方法符合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各项质量证明文件完整；土地平整区

域达到要求，地面平整，工程总体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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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在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按照水行政部门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实施相应

的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至今，经现场调查，防护措施控制了

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恢复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在运行初期防护工程效果明显，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治理，水土保持功能得

到体现，植被逐步得到恢复，运行情况较好，总体上发挥了保持水土、保护生

态环境的作用。 

建成的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如下： 

1、已实施的工程措施运行情况 

通过现场调查，确认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发挥了防治水土流失作用。 

2、已实施的植物措施运行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确认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部位主要为景观绿化。

所选树草种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林草覆盖率 40.25%、成活率 99%。 

工程运行期间，绿化施工单位加强养护，及时对绿化欠佳的区域进行补植，

保证了苗木成活率。 

3、施工过程中临时措施运行情况 

通过查阅施工报告及监理资料，工程施工过程中及时落实了临时排水沟、

临时拦挡、临时苫盖等措施，发挥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作用。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水影响评价报告设置的各项措施基本落实，

施工期间未造成明显的水土流失，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未对周边植被等

造成明显危害。 

5.2 水土保持效果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

标准。 

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标准符合要求，质量达到设计要

求，能够发挥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植物措施布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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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扰动地貌的可绿化区域采取了植被恢复措施，植被长势良好，各项指标

均达到一级防治标准，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水土流失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百分比。经计算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达到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

确定的 95%的防治目标。 

表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统计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土

地面积

（hm
2） 

水土流

失面积

（hm
2） 

建筑物及

硬化面积

（hm
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hm
2） 

水土流

失总治

理度(%) 

批复目

标值

（%）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建筑物工

程区 
0.64 0.64 0.64     

99 95 

道路管线

工程区 
0.67 0.67 0.32 0.35   

绿化工程

区 
0.97 0.97 0   0.97 

防疫设施

区 
0.13 0.13 0.13     

合计 2.41 2.41 1.09 0.35 0.97 

绿化工程区内下凹式整地措施面积与植物措施面积空间上重合，面积不再

重复计列。 

5.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监测总结报告，项目建成后平均侵蚀模数为 80t/km
2
·a，项目区容许值

200t/km
2
·a，建成后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2.50。 

5.2.3 渣土防护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主体监理及施工相关资料，项目挖填总量为 27.46 万

m
3，其中挖方总量为 18.73 万 m

3，填方总量为 8.73 万 m
3，无借方，弃方总量

为 10.00 万 m
3。弃方 10.00 万 m

3 运往木林镇 M18 号建筑垃圾资源化临时处置

场进行综合利用。拦挡土方量约 27.46 万 m
3，渣土防护率为 99%，因此，本项

目实施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后，渣土防护率达到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的目

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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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表土保护率 

项目不涉及表土。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百分比。项目区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0.97hm
2，植物恢复面积为 0.97hm

2，植被恢

复率可达 99%，达到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的目标值。 

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项目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2.41hm
2，林草类植被面积 0.97hm

2，防治责任

范围内林草覆盖率为 40%，达到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的 26%防治目标。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经与建设单位沟通了解并征询意见，对当地居民进行项目水土保持完成情

况调研，综合调研结果，公众对项目建设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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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管理机构，全面负责项目水土保

持工程建设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根据批准的工程建设规模、投资概算及有关政

策，组织工程的建设实施。在施工准备阶段，通过招投标择优选定施工单位；

施工过程中，监督施工单位按照相关规范及标准施工。 

成立了由建设、监理和施工单位分管领导为组长的水土保持管理体系；将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纳入到主体工程管理体系中，对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提出明

确要求，不定期检查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质量。依据管理办法进行工程质量、进

度、投资、安全的现场日程管理；现场工作协调，重大地方关系处理，对工程

的建设进行管理；负责主持工程达标投产考评检查，审核批准竣工结算等工作。 

6.2 规章制度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中，落实了项目法人制、

招标投标制、工程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等，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工程的管理

体系和实施细则，依据制度建设和管理工程。项目从设计、监理、施工等进行

了全方位招标，确定了工程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工程通过招投标

选定监理单位，积极推行“小业主、大监理”制度，由中标监理公司全程对工程

的质量、进度、投资进行有效的控制。 

为了增强水保意识和法制观念，让各单位认识到水土保持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保证水影响评价报告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工程实施质量和防治效果，组

织了各类学习和宣传活动。首先，组织水土保持实施管理组及相关领导和成员

进行《水土保持法》、《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的学习，保证水保措施按程序规

范实施；其次，组织施工单位召开水土保持宣传会议，以保证实施质量；第三，

成立水土保持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水土保持相关工作事宜；第四，对当地居民

进行水土保持知识宣传，使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人心，让

大家关心水土保持、重视水土保持、支持和参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水土保持的法律法规，规范工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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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与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工作，切实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在设计、招

投标、合同编制、施工和验收等过程中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与检查，确保工程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标

准，建设单位制定了水土保持工作职责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1、研究决定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有关重大事项。

审定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规章制度、年度计划及水土保持经费概预算

计划和经费列支情况报告。协调解决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管理工作中重大问题。 

2、全面落实“安全、环保、舒适、和谐”的建设理念，按照“预防为主、保

护优先、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树立“原始的就是最美的，不破坏就是

最好的保护，力求施工中最小程度的破坏、施工中最大限度的恢复”的思想，改

变“先破坏后恢复”的错误观念，实现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与自然环境相

和谐。 

3、要求各施工单位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主动配合地方行政机关和

环境监察机构的监督检查。 

4、加强水土保持知识教育，强化水土保持意识。工程开工前和施工过程中，

组织职工学习水土保持知识，强化水土保持意识，让职工认识到水土保持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使职工对工程生态环境有所认识和了解，并着重向职工介绍工

程特点及在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集体讨论，制定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和制度，严格遵照执行。 

5、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制订奖惩措施。提高认识，重视水土保持；加大

力度，重在落实。 

6.3 建设管理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认真履行建设管理职责，建立了各项管理规

章制度，编制了指导性施工组织设计。积极协调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及时

解决影响工程施工的问题，研究重、难点工程施工方案和安全、质量控制措施，

加强动态管理，确保各阶段目标恶的实现；积极协调运营管理单位；紧密依靠

地方政府，为工程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工程按计划进行；重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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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工作，依照合同和有关规定严格考核，做到安全质量有序可控；严格

控制建设工程规模和建设资金，保证工程施工顺利进行。 

6.4 水土保持监测 

2021 年 10 月底，建设单位委托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

担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任务。 

6.4.1 监测工作开展时间的合理性 

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 51240—2018）的

要求，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于2021年10月底开展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开工，从监测工作开展时间分析，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开展时间合理。 

6.4.2 监测点位和监测频次的合理性 

监测单位根据工程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道路管线工程区出入口沉沙池处

设立 1 固定监测点，于绿化工程区设立 1 固定监测点。建筑物工程区及施工临

建区采用调查监测和巡测。对布设的监测点运行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分析了

林草措施成活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监测了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

运行情况。 

监测单位从各防治区中选择重点部位布设监测点是基本合理的；水土保持

监测频次也是按照项目实际情况等因素来确定的。 

6.4.3 监测内容及监测方法 

1、监测内容 

水土保持监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区水土流失背景监测：自然环境概况、土地利用、水土流失状况； 

（2）水土流失状况监测：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扰动地表情况、土石方量、

工程弃土弃渣情况、水土流失量； 

（3）水土流失危害监测：对主体工程、居民、水域及周边生态系统的影响； 

（4）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监测：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防护措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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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情况； 

（5）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效果监测：扰动土地整治情况、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水土流失控制情况、拦渣效果、植物措施实施效果。 

2、监测方法 

监测单位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GB/T 

51240—2018）的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监测时段分为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

从 2021 年 10 月底接受委托后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开

工，施工期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9 月底，监测采取地面观测、实地调查监测

相结合的方法。在防治责任区范围内，对水土流失影响较大的地段，进行地面

观测；对水土流失影响较小的地段，进行调查监测。 

6.4.4 监测成果 

监测单位按照相关规程规范，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对建设期的

建设资料和运行期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监测，编制完成了《顺义区木

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顺

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报（2021

年第四季度至 2022 年第三季度）》4 期、《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

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年报（2021 年）》及《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

（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集体租赁住房地块）》。 

据水土保持监测报告显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施了临时排水沟、临时苫

盖、景观绿化、透水铺装等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控制了工程建设工程中产生的

水土流失。工程完工后不再产生扰动地表活动，采取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逐

渐开始发挥作用，达到了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要求的治理目标。 

项目已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均是从各防治分区的侵蚀特点出发，有针

对性的采取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布局合理，水土保持效果

明显。目前，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总体保存完好，发挥了其水土保持效益，达到

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要求。 

6.4.5 监测结论评价 

2021 年 10 月底，建设单位委托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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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

价标准》（GB/T 51240—2018），能够按照工程实际确定重点监测点位，并采用

实地巡查和调查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方法按时完成了监测任务，提交了该项目的

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水土保持监测季报以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

知》（办水保[2020]161 号）的要求，实行水土保持监测“绿黄红”三色评价。 

表 6.4-2  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范围 15 15 

集租房地块超出批复扰动面

积 0.01hm
2，不足 100m

2，不

扣分。 

表土剥离保护 5 5 本项目不涉及表土剥离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均运至合法指定消纳场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土壤流失量不足 100 立，不扣

分。 

水土流失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雨水调蓄池、下凹式绿地、透

水铺装对比集租房地块批复

量，均未减少，不扣分。 

植物措施 15 13 
集租房地块景观绿化减少

1387 平，扣 2 分。 

临时措施 10 8 

2021 年第 3 季度至 2022 年第

三季度临时措施评分均为 8

分，平均分为 8 分。 

水土流失危害 5 5 基本无水土流失危害 

合计 100 96 超 80 分，评价为绿色 

截止到项目完工，根据监测季报评分，项目自 2021 年第四季度至 2022 年

第三季度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均超过 80 分，评价结果为绿色。 

6.5 水土保持监理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委托北京中联环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开展

项目主体监理工作，未单独委托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由主体监理代做水土保持

监理工作。监理单位在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全面开展了监理工作，实行总监理

工程师负责制，由总监理工程师行使建设监理合同中规定的监理职责，建立了

工程质量责任制、现场监理跟班制，质量情况报告制、质量例会制和质量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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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施工单位设有专职质量检测机构和质检人员，执行工序质量“三控制”，纠

正施工中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项目，保证了工程质量。 

监理单位根据水土保持规范要求，结合主体工程建设特点，编制了监理规

划、监理工作实施细则和施工技术要求等技术文件，以此开展了工程水土保持

工程监理工作。 

监理单位在水土保持监理过程中，控制工程质量、进度、投资及安全，并

对项目实施进行多方位协调，开展合同和信息管理工作，对施工进度和质量定

期向业主通报，发现问题及时向施工单位提出整改要求，保证了各项治理工程

的顺利实施，并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水土保持工程监理任务，提交了监理报告。 

建设单位委托的监理单位在水土保持工程实施中能按照监理依据和工作制

度，严格控制实施进度，确保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质量，监理工作基本符合规

范要求，监理成果基本可靠。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2019 年 5 月 21 日，北京市水务局责令建设单位补报本项目水影响评价报

告文件，并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前取得批复，《责令期限改正通知书》（京水务

责字〔2022〕第 309 号）。 

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取得《北京市水务局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沿

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批复文

号为京水评审〔2022〕132 号。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北京市财政北京市水务局关于降低本市水土

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京发改［2021］1271 号）的相关规定，对一般

性生产建设项目的，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 0.3 元一次性计征（不足 1

平米的按 1 平方米计），本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开工，水保补偿费按占地每平方

米 0.3 元计算。根据批复的水评报告，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2.26 万元。项目

为集体土地租赁住房，建设单位已于 2022 年 10 月 09 日于税务系统中办理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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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补偿费免缴。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单位为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责任明确，建设单位做到了组织落实，制度落实，任务

落实，经费落实，保证了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水土保持效益的持

续发挥。 

从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看，各防治区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

植物措施运行良好，建设区域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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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剩余部分计划安排 

1、公交车场站地块尚未施工，现状施工生产生活区仍在使用，建设单位应

做好相应水土保持措施。应对裸露的地面及时进行苫盖，建设单位需加强管理，

避免发生较大水土流失。 

2、防疫设施区为项目作为集中隔离点的临时建筑，项目不作为集中隔离点

使用后将恢复集体土地租赁住房使用功能，防疫设施区临时建筑将拆除，并恢

复批复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绿化工程区的景观绿化设计。超出建设用地红线部分

的防疫临时用房拆除后需对该部分占地进行土地整治恢复至原地貌。 

建议： 

（1）施工单位施工过程中应按照批复的水评报告要求，落实好项目水土保

持措施工作。 

（2）公交场站地块建设完成后，在投入使用前需进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3）待项目用途恢复集体土地租赁住房，恢复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的

绿化工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后，应当进行项目整体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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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8.1 结论 

项目建设单位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水土保持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开展了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道路及管线工程区、绿化工程区进行了

防治，有效防治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项目区的生态环境较工程施工期

间有所改善，总体上发挥了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工程质量管理体

系健全，设计、施工、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管理严格，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

的施工质量。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可保证水土保持功能持续发

挥作用。 

建议 

1、建议建设单位在后续项目及时编制水影响评价报告。 

2、加强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管理和养护，及时补充和修复损坏的水土保

持措施，确保水土保持设施持续运行；完善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加强植物措施

后期的管理工作，确保林草成活率和林草覆盖率。 

8.2 遗留问题安排 

项目本次验收范围内无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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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及附图 

9.1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立项文件； 

（3）水影响评价批复； 

（4）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意见；  

（5）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缴单； 

（6）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7）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8）渣土消纳证及土方协议； 

（9）立项变更。 

 

9.2 附图 

（1）主体工程总平面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3）水土保持防治分区图； 

（4）水土保持措施竣工图； 

（5）蓄水池设计图； 

（6）建设前后卫星影像图。



 

 

一、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7 年 11 月，项目取得项目取得《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乡

村建设规划条件》，2017（规）乡条字 0016 号。 

2018 年 10 月，项目取得《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

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核准的批复》，京发改（核）【2018】

388 号。 

2021 年 10 月，项目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项目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开工，并于本月进行基坑土方开挖。 

2021 年 12 月项目基坑土方开挖工作结束，进行建筑物基础结构施工。 

2022 年 1 月 19 日建设单位由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经济合作社变

更为北京蓝海创森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顺义

区木林镇东沿头村（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核准变更的批复》，京发改

（核）【2022】5 号。 

2022 年 1 月至 3 月，项目进行建筑物结构施工。 

2022 年 4 月至 6 月，项目进行基坑及地下室顶板覆土回填，项目继续进行

建筑物结构施工，集租房地块所有建筑均已封顶。 

2022 年 7 月 13 日， 

2022 年 7 月至 9 月，项目进行小市政管线施工、道路施工及绿化施工。 

2022 年 8 月 11 日，项目取得《北京市水务局关于顺义区木林镇东沿头村

（居民楼西侧）集体租赁住房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批复文号为

京水评审〔2022〕132 号。 

2022 年 9 月 30 日，集租房地块完工。 

2022 年 10 月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北京地勘水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

场。 

2022 年 11 月建设单位组织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施工

单位、主体监理单位完成项目水土设施自主验收工作。 

 



七、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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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  建设前后卫星影像图 




